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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檔號：B1/15C 

  G16/1C 

 

 

致：所有認可機構 

        行政總裁 

 

 

敬啟者： 

 

銷售及分銷代幣化產品 

 

本通告列載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對於認可機構向客戶銷售及分銷代

幣化產品時需遵守的預期監管標準。   

 

涵蓋範圍 

 

本通告涵蓋代幣化產品(就本通告而言，指利用分布式分類帳或類似技術

以數碼形式表達的現實世界資產1)，但不適用於受《證券及期貨條例》

規管以及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與金管局不時發出

的相關規定2管限的代幣化產品。      

 

一般原則  

 

金管局支持認可機構在代幣化方面的舉措，並對業界至今所取得的進展

感到鼓舞。金管局認為現在是時候就代幣化產品相關活動提供指引，為

銀行業提供清晰的監管要求，以支持業界繼續創新及實現代幣化可帶來

的好處，同時從消費者／投資者保障的角度採取適當的保障措施。   

 

                                              
1  例如代幣化不受《證券及期貨條例》規管的結構性投資產品及代幣化現貨貴金屬。為免引

起疑問，本通告不適用於穩定幣。就客戶存入代幣化存款而言，認可機構亦應遵守本通告

所載的標準。 
2  例如證監會於 2023年 11月 2日發出的「有關中介人從事代幣化證券相關活動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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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般原則，現行有關銷售及分銷某產品的監管規定及消費者／投資

者保障措施亦適用於以代幣代化形式銷售及分銷的該產品，原因是其條

款、特點及風險(由代幣化本身所引起的風險除外)與相關產品的條款、

特點及風險相若。 

 

以下例子進一步說明上述一般原則的應用：  

 

(i) 認可機構分銷代幣化不受《證券及期貨條例》規管的結構性投資

產品時，應採納適用於金管局所定有關銷售不受《證券及期貨條

例》規管的結構性投資產品的現行監管規定及投資者保障措施；

以及  

 

(ii) 認可機構分銷代幣化黃金時，應遵循規管銷售黃金的相同規定，

包括《銀行營運守則》、《公平待客約章》及金管局發出的任何

其他適用規定。   

 

儘管部分代幣化產品基本上是以代幣化作爲包裝的傳統產品，但仍有可

能會出現一些情況是某代幣化產品的性質、特點與風險因該產品在代幣

化過程中的結構及安排而有所改變。舉例來說，將某項資產的細分化權

益代幣化的安排可能構成一項集體投資計劃。因此，認可機構應確保它

們評估及了解每項代幣化產品的條款、特點及風險，並應運用專業判斷，

以確定適用的法律及監管規定。除本通告所列載的預期標準外， 認可機

構在銷售及分銷代幣化產品時，亦應遵守所有適用法律及監管規定。認

可機構向客戶銷售及分銷代幣化產品時，應制定足夠的系統及監控措施，

以確保符合所有適用規定，並另行實施適當的內部監控措施，以應對相

關代幣化產品的特定風險與獨特性質。如有疑問，認可機構應尋求專業

意見。   

 

除上述一般原則外，認可機構應就代幣化產品實施以下所載有關盡職審

查、披露與風險管理的消費者／投資者保障措施。 

 

(A)  盡職審查 

 

按照適用於相關產品的規定，認可機構應在向客戶發售代幣化產品前，

進行足夠的盡職審查，以及充分了解有關代幣化產品，並因應有關產品

的性質、特點及風險，於每隔一段合適的時間進行持續的盡職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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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機構應以適當的技能、小心審慎和勤勉盡責的態度行事，並根據所

有可用資料進行盡職審查，以識別及確保它們充分了解代幣化產品的條

款、特點及風險(包括與相關產品有關及與代幣化的技術範疇有關的條款、

特點及風險)。   

 

認可機構應對代幣化產品發行人及參與代幣化安排的第三方供應商／服

務提供者(例如代幣化平台提供者)，包括其經驗與往績紀錄，以及代幣

化安排的特點和其所引致的風險進行盡職審查。認可機構應了解並信納

發行人及其第三方供應商／服務提供者制定的系統及監控措施，包括有

否及如何管理與代幣化產品的擁有權3及相關科技的新風險。認可機構應

就代幣化產品的運作定有適當的科技稽查安排(尤其智能合約審計4)、妥

善的政策、程序、系統及監控措施(包括足夠的管理監控措施5)，例如私

人密鑰管理，以及防範盜竊、欺詐、錯誤與遺漏、黑客攻擊及其他網絡

保安風險的保障措施。同時，認可機構應有有效的應變計劃，以應付一

旦發生如分布式分類帳(「DLT」)網絡故障、網絡攻擊、未經授權轉移及

遺失用以存取代幣化產品的私人密鑰等情況。認可機構亦應考慮 DLT 網

絡與發行人及如保管人等其他方的系統的互操作性；就代幣化產品所採

用的DLT網絡的穩健程度，包括該DLT網絡在保安、私隱、漏洞及可擴

展性等方面的潛在影響；以及代幣化產品的法律及監管狀況。認可機構

應確定支持數碼代幣的資產及附帶於該資產的權利確實存在。  

 

金管局注意到認可機構亦可能自行發行代幣化產品。如認可機構發行或

在很大程度上參與發行代幣化產品，應考慮上述各段所載有關對參與代

幣化安排的發行人及第三方供應商／服務提供者的盡職審查的各項因素。

此外，認可機構應以代幣化產品的特點和風險 (包括但不限於在公有非許

可制DLT網絡上使用非許可制代幣須顧及的相關因素)考慮最合適該產品

的保管安排。  

 

(B)  產品與風險披露 

 

認可機構應以符合其客戶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並應充分披露與代幣化

產品相關的重要資料，包括主要條款、特點及風險，讓客戶能作出有根

據的決定。認可機構在發售代幣化產品時，應因應該代幣化產品的情況

披露有關代幣化安排的重要資料，例如： 

                                              
3  例如如何轉移及記錄擁有權。 
4  在代幣化產品的運作使用了智能合約的情況下。 
5  例如轉移限制、鑄造和銷毀功能、交易逆轉或贖回程序(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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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運用的 DLT 網絡構成的風險(包括因科技不斷演變而引致有關運

作與保安事宜的潛在不確定性)，以及相關 DLT 網絡可能無法與其

他網絡或基建相互操作  

 

 容易受到網絡保安威脅影響，例如黑客攻擊及安全違規 

 

 對代幣化產品的轉移施加的任何限制 

 

 如適用，有關使用智能合約的風險(包括智能合約存在隱憂或安全缺

失的風險)，以及在應用智能合約前是否已進行智能合約審計  

 

 擁有權及有關在 DLT網絡上的交收終局性等範疇可能出現法律方面

的不確定性 

 

 鏈下或鏈上的交收才是已作實的 

 

 主要管理監控措施，以及應付一旦發生系統故障、DLT 網絡故障及

其他無法預料的情況的應變與備用計劃 

 

 如適用，保管安排及與保管代幣化產品相關的風險 

 

 如適用，與依賴第三方供應商／服務提供者及技術相關的風險 

 

提供予客戶的所有資料都應準確、公正及不含誤導成分，同時應以清晰、

簡潔及易於使用的方式列載，方便客戶取覽。有關資料包括在網上、以

紙本形式或經社交媒體平台發放的廣告訊息及宣傳資料所載資訊。認可

機構應以淺白易明的語言向客戶作出披露，避免使用艱澀的技術性用語

或術語。  

 

(C)  風險管理 

 

認可機構應制定妥善的政策、程序、系統及監控措施，以識別及緩解代

幣化產品相關活動引致的風險。認可機構應確保就代幣化產品的銷售活

動設有適當的風險管理框架，當中應包括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內部監

控、投訴處理、合規、內部審計及業務應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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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機構應分配資源，以確保其管理層及相關職員具備履行進行代幣化

產品相關活動的職責所需的專業知識，包括有能力向客戶解釋代幣化產

品，以及管理代幣化所引致的風險。 

 

(D)  保管服務 

 

如認可機構亦提供代幣化產品的保管服務，應符合金管局不時發出有關

數碼資產保管的預期標準。 

 

實施 

 

認可機構在從事代幣化產品相關活動前，應先行實施充足的政策、程序、

系統及監控措施，以確保符合本通告所載規定及其他適用規定，並事先

與金管局商討。金管局會繼續留意代幣化市場的監管環境及全球發展形

勢，並按需要向認可機構提供進一步指引。 

 

貴機構如對本通告有任何問題，請聯絡李嘉琳女士(2878-1604)或陳嘉霖

女士(2878-1210)。 

 

 

助理總裁(銀行操守) 

區毓麟 

 

2024年 2月 20日 

 

 

副本送：證監會 (收件人：中介機構部臨時主管蔡鍾輝先生)  


